
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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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市府办函〔2023〕67 号

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梅州市
惠企政策“免申即享”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府直属和中央、省属驻梅

各单位：

《梅州市惠企政策“免申即享”工作方案》已经市人民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抓好贯彻实施。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

请径向市财政局反映。

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5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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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州市惠企政策“免申即享”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全面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

部署，深入推进政策兑现工作，在全市有序推进惠企政策“免申

即享”改革，提升惠企政策便利化服务水平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

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认真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关于深化“放管服”

改革、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，高效服务市场主体，提振企业

发展信心，借助“粤财扶助—梅州平台”，将以往“企业先报，政

府再审”优化为“企业确认，系统智审”，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免予

提供申报相关纸质证明材料，着力打造办理“零材料、零见面、

零费用”的惠企政策“免申即享”服务新模式。

二、兑现条件

依据现行有效的惠企政策，有明确奖励、补贴标准（或具体

惠企事项），有财政预算安排（不涉及奖补资金的惠企事项无需列

财政预算），有认定结果、无需第三方评审或验收等程序的惠企政

策事项。

三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梳理发布清单。各业务主管部门梳理提出“免申即享”

的惠企政策事项清单，并由市财政局汇总报市政府同意后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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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免申即享”政策事项实行动态调整，各业务主管部门对符合条

件的惠企政策，要及时纳入，不断扩大“免申即享”覆盖范围；

对到期过时的惠企政策，要及时宣布失效或废止，退出“免申即

享”范围。非财政资金“免申即享”政策事项要最大程度简化工

作流程，快速兑现。

（二）做好平台对接。各业务主管部门配合完成政策梳理后，

要加强与财政部门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部门及相关企业的联系对

接，将“免申即享”项目推送到平台，通过线上精准匹配审核、

快速确认，加快资金兑现速度，实现企业“零跑动”享受“免申

即享”政策。市财政局根据省财政厅的统一安排部署，对接“数

字财政”支付系统，通过业务主管部门申请将补贴资金直接拨付

至企业，实现快速支付。“粤财扶助—梅州平台”支付系统等相关

功能启用前，各业务主管部门按原渠道，提供方便快捷方式为企

业办理享受“免申即享”政策资金。

（三）加强资金兑付。各业务主管部门要将符合条件的“免

申即享”政策事项编列年度部门预算，并按程序报批。各业务主

管部门按照“谁主管，谁负责”原则，按规定及时向同级财政部

门申请下达惠企政策资金，确保政策资金发放真实、完整、准确。

“免申即享”政策兑现审核时，企业须符合相关约束条件，相关

条款如遇上级政策重大调整或有明显冲突的，依照上级政策执行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协同联动。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各司其职、加强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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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、共享信息，切实强化部门间协同配合，共同形成规范开展“免

申即享”工作的强大合力，确保政策兑现依法合规、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加强政策宣传。各相关职能部门要以营造优良政务环

境为目标，切实加大媒体宣传力度，通过线上线下等形式，宣传

贯彻“免申即享”政策，让更多企业了解政策、掌握政策、用好

政策，及时通知符合条件的企业确认享受政策。

（三）严格防范风险。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建立健全内部风险

防控机制，规范“免申即享”政策自由裁量权。加强事中、事后

监管，坚决防止弄虚作假、虚报冒领套取财政资金现象发生。

附件：梅州市“免申即享”惠企事项清单（第一批）



附
件

梅
州

市
“

免
申

即
享

”
惠

企
事

项
清

单
（

第
一

批
）

序 号
事
项

名
称

文
件
依
据

有
效
期

（
起
止
日
期
）

兑
现
条
件

支
持
标
准

实
施

部
门

联
系

方
式

备 注

1
“

小
升

规
”奖

励

《
梅

州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
于
印

发
梅

州
市

加
快

实

体
经

济
振

兴
发

展
若

干

措
施

及
其

配
套

文
件

的

通
知

》（
梅

市
府
〔
20
22

〕

24
号

）文
件

发
布

的《
梅

州
市

加
快

工
业

发
展

实

施
细

则
》

20
22

年
8
月

12
日

至
20
25

年

12
月

31
日

年
度

主
营

业
务

收

入
达

到
规

模
以

上

企
业

标
准

并
首

次

纳
入

统
计

部
门

规

上
企

业
名

录
库

的

企
业

。

每
家

一
次

性
奖

励
10

万
元

。
市

工
业

和

信
息

化
局

民
服

科

（
电

话
：

22
72
18
2）

2
工

业
设

计
奖

励

《
梅

州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
于
印

发
梅

州
市

加
快

实

体
经

济
振

兴
发

展
若

干

措
施

及
其

配
套

文
件

的

通
知

》（
梅

市
府
〔
20
22

〕

24
号

）文
件

发
布

的《
梅

州
市

加
快

工
业

发
展

实

施
细

则
》

20
22

年
8
月

12
日

至
20
25

年

12
月

31
日

首
次

获
得

国
家

级
、

省
级

工
业

设
计

中

心
认

定
的

企
业

。

国
家

级
一

次
性

奖
励

50
万

元
；

省
级

一
次

性
奖

励
20

万
元

。

市
工

业
和

信
息

化
局

民
服

科

（
电

话
：

22
72
12
8）

— 5 —



3
“

专
精

特
新

”奖

励

《
梅

州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
于
印

发
梅

州
市

加
快

实

体
经

济
振

兴
发

展
若

干

措
施

及
其

配
套

文
件

的

通
知

》（
梅

市
府
〔
20
22

〕

24
号

）文
件

发
布

的《
梅

州
市

加
快

工
业

发
展

实

施
细

则
》

20
22

年
8
月

12

日
至

20
25

年

12
月

31
日

在
政

策
实

施
期

内
，

认
定

为
国

家
级

专

精
特

新
“

小
巨

人
”

或
省

级
专

精
特

新

中
小

企
业

的
企

业
。

国
家

级
一

次
性

奖
励

50
万

元
；

省
级

一
次

性
奖

励
20

万
元

。

市
工

业
和

信
息

化
局

民
服

科

（
电

话
：

22
72
12
8）

4
制

造
业

创
新

中

心
奖

励

《
梅

州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
于
印

发
梅

州
市

加
快

实

体
经

济
振

兴
发

展
若

干

措
施

及
其

配
套

文
件

的

通
知

》（
梅

市
府
〔
20
22

〕

24
号

）文
件

发
布

的《
梅

州
市

加
快

工
业

发
展

实

施
细

则
》

20
22

年
8
月

12

日
至

20
25

年

12
月

31
日

首
次

获
得

国
家

级
、

省
级

制
造

业
创

新

中
心

认
定

的
企

业
。

国
家

级
、

省
级

制
造

业
创

新
中

心
分

别
给

予
不

超
过

50
0
万

元
、
30
0
万

元
奖

励
。

逐
级

获

得
认

定
的

，
奖

励
差

额
部

分
。

市
工

业
和

信
息

化
局

技
改

科

（
电

话
：

22
51
36
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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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旅

游
品

牌
奖

励

《
梅

州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
于
印

发
梅

州
市

加
快

实

体
经

济
振

兴
发

展
若

干

措
施

及
其

配
套

文
件

的

通
知

》（
梅

市
府
〔
20
22

〕

24
号

）文
件

发
布

的《
梅

州
市

加
快

服
务

业
发

展

实
施

细
则

》

20
22

年
8
月

12
日

至
20
25

年

12
月

31
日

⒈
首

次
评

定
为

国
家

5A
、4
A

级
旅

游
景

区

的
旅

游
企

业
。

⒉
首

次
评

定
为

国
家

五
星

、
四

星
级

旅
游

饭
店

的
旅

游
企

业
。

⒊
首

次
评

为
省

级

5A
、
4A

级
旅

行
社

的
旅

游
企

业
。

⒋
首

次
评

为
国

家

甲
级

、
乙

级
旅

游
民

宿
的

旅
游

企
业

。

⒈
国

家
5A

、
4A

级
旅

游
景

区

旅
游

企
业

分
别

奖
励

30
0
万

元
、
10
0
万

元
。

⒉
国

家
五

星
、

四
星

级
旅

游
饭

店
旅

游
企

业
，

分
别

奖
励

20
0

万
元

、
10
0
万

元
。

⒊
省

级
5A

、
4A

级
旅

行
社

旅

游
企

业
分

别
奖

励
20

万
元

、
10

万
元

。

⒋
国

家
甲

级
、

乙
级

旅
游

民
宿

旅
游

企
业

分
别

奖
励

20
万

元
、

10
万

元
。

市
文

化
广

电
旅

游
局

产
业

发
展

科
（

电
话

：

23
03
91
8）

6

文
化

产

业
示

范

园
区

资

助

《
梅

州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
于
印

发
梅

州
市

加
快

实

体
经

济
振

兴
发

展
若

干

措
施

及
其

配
套

文
件

的

通
知

》（
梅

市
府
〔
20
22

〕

24
号

）文
件

发
布

的《
梅

州
市

加
快

服
务

业
发

展

实
施

细
则

》

20
22

年
8
月

12
日

至
20
25

年

12
月

31
日

首
次

评
为

国
家

级
、

省
级

文
化

产
业

示

范
园

区
。

国
家

级
、
省

级
分

别
奖

励
50

万

元
、
30

万
元

。

市
文

化
广

电
旅

游
局

产
业

发
展

科
（

电
话

：

23
03
91
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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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
夜
间

文
化

和
旅

游
消

费
集

聚
区

资
助

《
梅

州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梅
州

市
加

快
实

体
经

济
振

兴
发

展
若

干
措

施
及

其
配

套
文

件
的

通
知

》（
梅

市
府
〔
20
22

〕
24

号
）文

件
发

布
的《

梅
州

市
加

快
服

务
业

发
展

实
施

细
则

》

20
22

年
8
月

12
日

至
20
25

年
12

月
31

日

首
次

评
为

国
家

级
、

省
级

夜
间

文
化

和
旅

游
消

费
集

聚
区

。

国
家

级
、
省

级
分

别
奖

励
50

万
元

、
30

万
元

。
市

文
化

广
电

旅
游

局

产
业

发
展

科
（

电
话

：
23
03
91
8）

8

足
球

职
业

赛
事

晋
级

奖
励

《
梅

州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梅
州

市
加

快
实

体
经

济
振

兴
发

展
若

干
措

施
及

其
配

套
文

件
的

通
知

》（
梅

市
府
〔
20
22

〕
24

号
）文

件
发

布
的《

梅
州

市
加

快
服

务
业

发
展

实
施

细
则

》

20
22

年
8
月

12
日

至
20
25

年
12

月
31

日

首
次

实
现

冲
超

、
冲

甲
、
冲

乙
的

职
业

足
球

俱
乐

部
。

分
别

奖
励

20
00

万
元

、
10
00

万
元

、
30
0
万

元
。

市
体

育
局

经
济

科
（

电
话

：
22
80
86
1）

9
商

贸
企

业
上

限
奖

励

《
梅

州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梅
州

市
加

快
实

体
经

济
振

兴
发

展
若

干
措

施
及

其
配

套
文

件
的

通
知

》（
梅

市
府
〔
20
22

〕
24

号
）文

件
发

布
的《

梅
州

市
加

快
服

务
业

发
展

实
施

细
则

》

20
22

年
8
月

12
日

至
20
25

年
12

月
31

日

首
次

达
到

上
限

标
准

的
批

零
住

餐
企

业
。

奖
励

10
万

元
。

市
商

务
局

市
场

科
（

电
话

：
22
56
68
3）

— 8 —



10
A
EO

高

级
认

证

奖
励

《
梅

州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
于
印

发
梅

州
市

加
快

实

体
经

济
振

兴
发

展
若

干

措
施

及
其

配
套

文
件

的

通
知

》（
梅

市
府
〔
20
22

〕

24
号

）文
件

发
布

的《
梅

州
市

加
快

服
务

业
发

展

实
施

细
则

》

20
22

年
8
月

12
日

至
20
25

年

12
月

31
日

首
次

升
级

为
海

关

A
EO

高
级

认
证

的

企
业

。

奖
励

10
万

元
。

市
商

务
局

对
外

贸
易

科
（

电
话

：

22
56
67
0）

11
政

府
质

量
奖

《
梅

州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
于
印

发
梅

州
市

加
快

实

体
经

济
振

兴
发

展
若

干

措
施

及
其

配
套

文
件

的

通
知

》（
梅

市
府
〔
20
22

〕

24
号

）文
件

发
布

的《
梅

州
市

强
化

科
技

创
新

实

施
细

则
》

20
22

年
8
月

12
日

至
20
25

年

12
月

31
日

⒈
中

国
质

量
奖

、
广

东
省

政
府

质
量

奖
、

梅
州

市
政

府
质

量

奖
获

奖
组

织
及

个

人
。

⒉
中

国
质

量
奖

、
广

东
省

政
府

质
量

奖
、

梅
州

市
政

府
质

量

奖
提

名
奖

获
奖

组

织
及

个
人

。

⒈
对

中
国

质
量

奖
、

广
东

省
政

府
质

量
奖

、
梅

州
市

政
府

质
量

奖
获

奖
组

织
分

别
资

助
50

万

元
、
40

万
元

、
30

万
元

；
对

获

奖
个

人
分

别
资

助
20

万
元

、
15

万
元

、
10

万
元

。

⒉
对

中
国

质
量

奖
、

广
东

省
政

府
质

量
奖

、
梅

州
市

政
府

质
量

奖
提

名
奖

获
奖

组
织

分
别

资
助

30
万

元
、
15

万
元

、
10

万
元

；

对
提

名
奖

获
奖

个
人

分
别

资
助

10
万

元
、
5
万

元
、
3
万

元
。

市
市

场

监
管

局

质
量

发
展

与
标

准
化

科
（

电
话

：

23
21
39
6）

— 9 —



12
知

识
产

权
奖

励

《
梅

州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
于
印

发
梅

州
市

加
快

实

体
经

济
振

兴
发

展
若

干

措
施

及
其

配
套

文
件

的

通
知

》（
梅

市
府
〔
20
22

〕

24
号

）文
件

发
布

的《
梅

州
市

强
化

科
技

创
新

实

施
细

则
》

20
22

年
8
月

12
日

至
20
25

年

12
月

31
日

⒈
获

得
中

国
专

利
或

者
中

国
外

观
设

计
金

奖
、
银

奖
、
优

秀
奖

。
⒉

获
得

广
东

专
利

金
奖

、
银

奖
、
优

秀
奖

的
单

位
；
获

得
广

东
杰

出
发

明
人

奖
。

⒊
被

认
定

为
国

家
知

识
产

权
示

范
企

业
、
优

势
企

业
；
被

认
定

为
广

东
省

知
识

产
权

示
范

企
业

。
⒋

首
次

通
过
《

企
业

知
识

产
权

管
理

规
范

》
认

证
并

拥
有

1
件

以
上

有
效

发
明

专
利

的
企

业
；
完

成
“

初
次

认
证

、
监

督
审

核
至

再
认

证
”
首

个
认

证
周

期
的

企
业

。
⒌

新
获

得
“

中
国

驰
名

商
标

”
认

定
保

护
的

商
标

。

⒈
对

获
得

中
国

专
利

或
者

中
国

外
观

设
计

金
奖

、
银

奖
、

优
秀

奖
的

，
分

别
奖

励
30

万
元

、
20

万
元

、
10

万
元

。
⒉

对
获

得
广

东
专

利
金

奖
、

银
奖

、
优

秀
奖

的
单

位
，

分
别

奖
励

20
万

元
、
15

万
元

、
10

万
元

；
对

获
得

广
东

杰
出

发
明

人
奖

的
，

奖
励

10
万

元
。

⒊
对

被
认

定
为

国
家

知
识

产
权

示
范

企
业

、
优

势
企

业
的

，
分

别
奖

励
10

万
元

、
5
万

元
；

被
认

定
为

广
东

省
知

识
产

权
示

范
企

业
的

，
奖

励
5
万

元
。

⒋
对

首
次

通
过

《
企

业
知

识
产

权
管

理
规

范
》

认
证

并
拥

有
1

件
以

上
有

效
发

明
专

利
的

企
业

，
资

助
2
万

元
；

完
成

“
初

次
认

证
、
监

督
审

核
至

再
认

证
”

首
个

认
证

周
期

的
企

业
，

再
资

助
3
万

元
。

⒌
对

新
获

得
“

中
国

驰
名

商
标

”
认

定
保

护
的

商
标

，
资

助
30

万
元

。

市
市

场

监
管

局

知
道

产
权

促
进

科
（

电

话
：

22
65
36
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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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
油

茶
企

业
获

得

荣
誉

《
梅

州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办

公
室

关
于

印
发

梅
州

市

促
进

油
茶

产
业

高
质

量

发
展

实
施

方
案

的
通

知
》（

梅
市

府
办
〔
20
21

〕

29
号

）文
件

发
布

的《
梅

州
市

促
进

油
茶

产
业

高

质
量

发
展

实
施

方
案

》

20
21

年
11

月

18
日

至
20
26

年
11

月
18

日

20
21

年
—
20
25

年
，

新
认

定
为

国
家

林

业
重

点
龙

头
企

业

称
号

、
监

测
评

价
通

过
往

年
认

定
的

国

家
林

业
重

点
龙

头

企
业

。

认
定

为
国

家
林

业
重

点
龙

头
企

业
由

市
政

府
给

予
一

次
性

50
万

元
奖

励
。

市
林

业
局

政
策
法
规
和

科
技
产
业
科

（
电
话
：

22
53
20
7）

14

中
小

微
企

业
信

贷
风

险
补

偿
资

金
“

企
业

池
”

《
梅

州
市

中
小

微
企

业
信

贷
风

险
补

偿
资

金
管

理
办

法
》

20
23

年
—
20
28

年

“
专

精
特

新
”

企
业

、

“
规

上
”

企
业

、
高

新
技

术
企

业
、

科
技

型
中

小
企

业
、

创
新

型
中

小
企

业
、

小
升

规
培

育
库

企
业

和
战

略
性

产
业

集
群

内
制

造
业

中
小

企
业

免
申

请
入

池
。

市
工

业
和

信
息

化
局

民
服

科

（
电

话
：

22
72
18
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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